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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持續關連交易年度上限 

 

修訂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與中國航空工業（為及代表中國航空工

業集團）簽訂的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據此，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將向本

集團出租部分其擁有合法土地使用權的土地和房屋，本集團將向中國航空工業

集團出租部分其擁有合法土地使用權的土地和房屋。 

為了滿足本集團租賃需求（包括但不限於簽訂新的租賃協議及續簽現有租賃協

議）及由於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會計處理的變化，董事會認為，土地使用

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將不足以滿足

預期需求。因此，董事會建議將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

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提高至建議修訂上限。除對上限進行修訂外，土地使

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均保持不變。 

香港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份的 62.30%。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規定，中國航空工業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對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

產年度上限的建議修訂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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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下的使用權資產建議修訂上限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於 0.1%且低於 5%，該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香港上

市規則第 14A章申報及公告要求，但可豁免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A.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

（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與中國航空工業（為及代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簽訂

的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據此，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將向本集團出租部分其擁有

合法土地使用權的土地和房屋，本集團將向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出租部分其擁有合法土

地使用權的土地和房屋。 

為了滿足本集團租賃需求（包括但不限於簽訂新的租賃協議及續簽現有租賃協議）及

由於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會計處理的變化，董事會認為，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

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將不足以滿足預期需求。因此，董事會建議

將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提高至建議修訂

上限。除對上限進行修訂外，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均保持不變。 

B. 歷史交易金額 

以下所列為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歷史交易金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 使用權資產 7 0 

 

C. 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現有及修訂之年度上限 

以下所列為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和經修

訂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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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現有年度上限 經修訂年度上限 現有年度上限 經修訂年度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 使用權資產 15 300 15 200 

D. 修訂年度上限的理由及益處 

簽訂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時，本公司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表，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本集團作為承租人應將租賃期超過一年的租賃確認為

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使用權資產代表其在租賃期內擁有使用相關租賃資產的權

利，而租賃負債代表其支付租賃款項（即租金）的義務。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的會計年度，本公司採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第 21號-租賃指南實施問答，在確定租賃的租賃期時，應考慮

所有合理的相關事實和情況。如能合理確認將行使續租之選擇權，該租賃將被視為長

期租賃，公司應當將該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值，並採用成本法去計算後續的使用權

資產值。 

由於本集團已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簽訂了多份租賃期為一年的租賃協議，並預計將在

二零二二年和二零二三年續簽該等協議，本集團將視該等租賃為長期租賃。本集團作

為承租人在租賃期內應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確認使用權資產，並對租賃負債的重新計

量進行調整。此外，為滿足本集團的租賃需求，本集團亦預計會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簽訂新的租賃協議及續簽現有的租賃協議。因此，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總值將增加。 

考慮到上述情況，董事預計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現有年

度上限將不足以滿足預期需求，因此建議修訂並提高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

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現有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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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爲經修訂上限乃經各方平等協商，按照一般商業條款

訂立，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根據中國公司法及上市規則，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張民生先生為中國航空工業的總會計

師，和非執行董事李喜川先生為中航工業產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已就批

准修訂年度上限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在

該等交易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 

E. 香港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份的 62.30%。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規定，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之關

連人士，對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中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年度上限的建議修

訂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土地使用權及房屋租賃協議下的使用權資產建議修訂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

（盈利比率除外）高於 0.1%且低於 5%，該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申報及公告要求，但可豁免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F.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主要

從事航空產品的研發、製造和銷售及相關工程服務。 

中國航空工業之資料 

中國航空工業由中國國務院控制，主要從事航空產品及非航空產品之開發及生產。中

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份的62.30%。 

G. 釋義 

「中國航空工業」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為本公司之控股股

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 62.30% 

「中國航空工業集

團」 

 中國航空工業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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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境內成立之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之董事 

「現有年度上限」  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止

三個財政年度的原始年度上限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的為准）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權和房屋

租賃協議」 

 本公司與中國航空工業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訂立的土

地使用權和房屋租賃協議，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三年期

限 

「百分比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北京，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民生先生和閆靈喜先生，非執行董事廉大為先生、徐崗先

生、李喜川先生和王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威武先生、毛付根先生和林貴平先生組

成。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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